附件1【申請表】
高雄市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

申請表
送案時間：115年   月   日
	申
請
代
表
	單位名稱
	
	★請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

	
	聯絡人
	
	

	
	聯絡人電話
	
	

	
	通訊地址
	
	

	上課地點
	
	

	據點長輩人數
	預計共服務      人(男生：　人、女生　人)
★成果報告需提供男性及女性實際人數與實際人次

	課程申請

	一、「人生大小事」靈性照顧講座                    (至多申請1場次)

	申請時間
(請依優先順序選定時間，以利媒合)
(授課時間於6月15日起)
	時  間：   月   日，上/下午，○：○～○：○
時  間：   月   日，上/下午，○：○～○：○

	二、「靜心慢老」系列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至多申請1場次)

	申請時間
(請依優先順序選定時間，以利媒合)
(授課時間於6月15日起)
	時間：  月  日~__月__日，上/下午，○：○～○：○
時間：  月  日~__月__日，上/下午，○：○～○：○

	上課空間照片(2張)
	


附件2【成果報告】
高雄市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
成果報告
	單位名稱
	
	★請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

	結合單位名稱
(無則免填)
	
	

	活動時間
	□與計畫預定時間相同
	

	
	□因故更改時間，已函報
	

	活動地點
	□與計畫預定地點相同
	

	
	□因故更改地點，原因：
	

	執行總經費
	
	

	實際效益
	共服務       人（男生      人；女生      人）
共服務       人次（男生      人次；女生      人次）

	檢討建議
	

	活動效益
	

	承辦人
	單位負責人

	
	






附件3【成果報告-照片】高雄市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


成果報告(每課程2張照片)
	


照片說明及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5/  /
	


照片及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5/  /
1
附件4-1【核銷表單-1】
領              據
單位名稱（請填寫全銜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收到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補助辦理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補助款計新台幣    拾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。（$            ）【領據金額要呈現大寫及小寫】確實無訛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 納(得為經手人)：社團圖記用印處（應與單位全名相符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 計(不得兼任出納)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   事    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存款金融機構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名稱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存款帳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聯絡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稅局核發之統一編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存摺封面影本浮貼處







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5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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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-2【核銷表單-2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受補捐助民間團體名稱)
	接受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經費結報收支清單

	會計年度:      

	計畫名稱:

	核准補助文號:     字第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元(111.10.31修正)

	支用單據編號
	支出項目
	計畫經費概算
	長青綜合服務中心
核定補助金額
	實際支出總額
A=B+C
	長青綜合服務中心實際補助
(B)
	自籌款
(C)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	

	必須勾填(寫)項目
	※同一案件是否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（捐）助

	
	□否      

	
	□是，申請機關數:    個(應於以下欄位列明向各機關申請實際補(捐)助之項目及金額，金額請填列於自籌款項下)

	編號
	補助機關名稱
	補助項目
	自籌款

	1
	　
	　
	　

	說明:
	
	
	
	
	

	1.受補（捐）助對象於經費結報時，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。

	2.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（捐）助者，應於申請時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與向各機關申請之項目及金額。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應撤銷該補（捐）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

	3.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，應列名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【並填列於自籌款項之欄位】。

	4.受補（捐）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

	製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總幹事：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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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-3【核銷表單-3】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黏貼憑證用紙
	憑 證
編 號
	預   算   科   目
（請依經費來源勾選）
	金               額
	用   途   說   明
請寫計畫書內經費概算項目

	
	
	千萬
	百萬
	十萬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	

	第


號
	□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

□本會自籌款
	
	
	
	
	
	
	
	
	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-活動材料費、印刷費及文具費
補助：           
自籌：           


	經手人
	驗收或證明
	保管及登記
	負責人

	
	
	
	

	…………………憑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粘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貼……………………線…………………
＊領據需分類並請黏貼牢固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4-4【核銷表單-4】

高雄市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
領  據
	付款機關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
	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

	款別
	□講師鐘點費
□助教費

	單位
	時
	數量
	　
	單價
	

	金額
	新臺幣
	　
	元整
	　
	　

	日期／時間
	如課程簽到表

	上列款項業經全數領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此據

	領款人姓名：
	

	領款人簽名：
	
	
	
	
	　

	住　　　址：
(依身分證地址)
	

	
	
	

	身分證字號：
	
	

	匯款銀行／
分行代號：
	
	郵局局號：
	
	

	帳      號：
	　
	帳    號：
	　
	

	＊年底統一開立扣繳憑單
	

	(匯款帳號黏貼處)

	

	
	

	
	

	
	

	









	


附件4-5【講師簽到表】高雄市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


	講師簽到表

	
	
	
	
	講師姓名：
	

	
	
	
	
	助教姓名：
	

	日期
	時間
	時數
	課程名稱
	講師簽到
	助教簽到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計時數
	





